
苗栗縣身心障礙者愛心陪伴卡常見問與答 

Q1.請問身心障礙者愛心陪伴卡的

「申請資格」？是否需要收費？ 

A:  

1.設籍於本縣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，且該

證明背面欄位有註記「必要陪伴者優惠措

施(國內大眾運輸工具)」之身心障礙者，

每名身心障礙者限辦一張愛心陪伴卡。 

2.愛心陪伴卡除首次申請免收製卡費外，

因遺失、毀損申請補發，應由申辦人自行

負擔製卡費用。 

Q2.請問身心障礙者愛心陪伴卡的

「應備文件」為何？ 

A:「身心障礙者本人」之： 

1.申請表。 

2.國民身分證影本。  

3.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照片二張。 

4.印章。 

5.身心障礙證明影本。 

Q3.請問愛心陪伴卡的申辦地點？ A:請至本縣任一鄉（鎮、市）公所辦理。 

Q4.請問身心障礙者愛心陪伴卡的

「受理製卡時間及領取期程」？ 

A:受理製卡時間約需二至三週，申請人應

於核定領卡日之後三十至四十五日內至原

申請鄉（鎮、市）公所領取。 

Q5.請問身心障礙者愛心陪伴卡的

「使用方式」？ 

A: 

1.需先自行加值後，緊隨身心障礙者本人

之愛心卡後面使用，才享有票價優惠，單

獨使用以全票計價。 

2.不得冒用或轉借他人使用，使用時須攜

帶國民身分證或身心障礙證明等身分證明

文件以供隨時查核。 

Q6.請問身心障礙者愛心陪伴卡的

「使用範圍」？ 

A:愛心陪伴卡使用範圍與敬老愛心卡相

同，搭乘之運輸工具及路線限與本府簽訂

契約之運輸業者所提供之運輸工具及路

線。 

Q7.請問原本持一卡通或敬老卡

（年滿 65歲）者，如要申辦愛心

陪伴卡，應如何辦理？是否需要收

費？ 

A: 

1.愛心陪伴卡為 109年新建制之系統，每

張卡片均需對應「身心障礙者」的基本資

料，方能辦理。 

2.原本持一卡通者，其卡片資料無法與現

行愛陪卡的驗票機系統相容，另，原本持

敬老卡（年滿 65歲）者，非屬身心障礙



者，故現持前揭二卡之身心障礙者，如需

申辦愛陪卡，則需「自費」重新申辦「愛

心卡（身心障礙者）」，再行申辦愛心陪伴

卡。 

Q8.請問申請身心障礙者愛心陪伴

卡，可否委託他人辦理？ 

A:身心障礙者因行動不便無法親自至本縣

任一鄉(鎮、市)公所申請者，得委託他人

備齊應備文件及其他足資證明身分關係之

文件代為辦理。 

Q9.請問身心障礙者愛心陪伴卡有

特定使用者嗎？ 

A:愛陪卡以身障者名義申請，可供任一陪

伴者依規使用，沒有特定使用者的限制。 

Q10.請問如果沒有申辦愛心陪伴

卡，會影響原有的乘車福利嗎？ 

A:愛陪卡是提供身障者多一種乘車福利措

施，非屬法定應申辦項目，如未申辦並不

會影響原有的乘車福利，身障者得視自己

的實際需求，選擇是否申辦愛心陪伴卡。 

Q11.身心障礙證明背面註記「必要

陪伴者優惠措施」示意圖 

 

Q12.身心障礙者愛心陪伴卡示意圖 正面：（與本縣敬老愛心卡相同） 

 

背面：（姓名下方加註愛心陪伴卡字樣） 

 



 


